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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督察组第六组向我市转办第3批信访件共计75件。截至8月31日，已办结75件，现予以公开。

省环保督察组第六组向我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公示（第3批）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受理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市中区西王庄镇民主
村，村内水泥厂东面有好几
家打石子厂，每天晚上生
产，噪音扰民，空气污染。

薛城区陶庄镇田湾村
泰山北路，高架桥下堆放大
量的药渣，气味刺鼻。

滕州市龙泉街道人和
蓝湾小区西侧门市房，大多
数饭店油烟直排，未经过处
理，空气污染严重。

滕州市善南派出所向
东300米路南，滕州市公安
局特别行动大队院内有一
打石子厂，每天 24 小时生
产，空气污染严重。

滕州市鲍沟镇吴庄村，
宇辉钙业厂房内下午6点至
凌晨7点打石子，噪音扰民，
扬尘严重。

台儿庄区张山子镇毛
官 庄 村 石 化 加 油 站 向 南
100 米路南，袁某有两台石
子破碎机，夜间生产扬尘污
染严重。

滕州市鲍沟镇玻璃基
地104国道西，恒昕玻璃厂
含酸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到污水管道，污染水资
源。

市中区龙头西路碧桂
园施工工地施工未做任何
防护措施，扬尘污染严重，
且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山亭区桑村镇东山村，
村内变压器旁边有一镀锌
厂，任意排放污水，水污染
严重。

峄城区榴园镇华沃水
泥厂院内正南方向有一非
法打石子厂，无任何手续，
现是夜间生产，空气污染，
运输车辆未做防护措施，道
路扬尘严重。

滕州市荆河街道荆河
公园内有人每天晚上7点后
在公园内直播，高音喇叭唱
歌，噪音扰民严重

薛城区永福路区政府
后匡泉巷广电小区，楼下所
有饭店，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备，油烟污染严重，下水道
被污水堵塞，影响业主生
活。

峄城区榴园镇棠阴村
郯薛线，每天经过大量车
辆，道路扬尘严重。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徐
庄村，村东南方有一淀粉
厂，每天夜间生产，污水随
意排放，水污染严重。

市中区税郭镇鲁王桥
村东山上，有石子厂与洗沙
厂，每天夜间生产，噪音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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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市中区组织西王庄镇、区国土资源分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石子厂位于西王庄镇民主村北侧，石榴园水泥厂东侧，前古屯村境内，现场有石料加工

迹象，场所内无石子生产主要设备，无残存石子、石硝，剩余履带和铁筛子未完全清理。

经现场察看核实，该处有晾晒、存放的药渣，约1500余吨，该举报属实。经调查了解、核实，药渣
系从华润三九（枣庄）有限公司转运至该处。

8月24日，滕州市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经调查，人和蓝湾小区西侧门市房共有餐饮业店铺12家，其中5家已经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正常

使用，7家没有安装。

8月24日，滕州市组织滕州市环保局、善南街道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打石子厂位于滕州市春藤路南侧，实际上是山东财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机制砂项目于2018年4月在滕州市环保局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批复文号：滕环行审字〔2018〕
B-56号），建成后年产机制砂90 吨。

8月24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部分设备已安装，厂区有大量原材料露天存放，未按环评批
复要求，落实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8月24日，滕州市组织滕州市环保局、鲍沟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滕州宇辉钙业有限公司位于滕州市鲍沟镇河崖村西南，该公司建筑材料制造项目于2015年4
月29日经滕州市环保局审批（批复文号：滕环行审字〔2015〕B-50号）；2017年3月29日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验收文号：滕环行验〔2017〕5号）。该项目主要是，购买原料石子，经粉磨后生产钙粉（脱
硫剂），生产规模为年生产钙粉100万吨。

2.后因原料石子供应紧缺，2018年该公司投资建设脱硫剂生产线技改项目，该项目购买原料石灰
石进行破碎，建成后年破碎石灰石100万吨。该技改项目于1月5日取得滕州市环保局批复（批复文
号：滕环行审字〔2018〕B-4号），2018年6月该公司委托第三方开展验收工作，7月7日完成了验收专
家评审。2018年8月，该公司已向滕州市环保局递交了对项目进行验收的申请。

3.8月24日，组织鲍沟镇、滕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
厂区部分原料露天存放，未采取有效降尘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该转办件中石子加工点已于2017年底被取缔，在2018年7月份，张山子镇政府配合区相关部门
在全镇开展的“散乱污”和土小企业集中整治中，发现该处石子加工点私自组装机械进行生产,随后张
山子镇政府组织人员在7月8日对厂区内破碎机械、皮带运输机等设备进行了拆除。经现场核查，不
存在生产迹象。

8月24日，滕州市组织环保局、鲍沟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滕州市恒昕玻璃有限公司位于滕州市鲍沟镇西皇甫村北玻璃产业基地，主要从事玉砂亚光玻璃

及工艺玻璃的生产销售。该公司于2014年5月注册成立，其生产加工玻璃制品项目于2015年3月5
日经滕州市环保局批复（批复文号：滕环行审字〔2015〕B-20号）；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该公司建设并完
善了污染治理设施，并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通过滕州市环保局竣工环保验收（批复文号：滕环行验

〔2017〕9号）。
2.8月24日，鲍沟镇联合环保局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该公司未生产，厂区西侧建设了

污水处理站，现场无废水外排。通过调阅相关资料，发现该公司未对外排废水进行自行监测，违反了
《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市中区组织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市中区龙头西路碧桂园工地为碧桂园·翡翠澜湾项目，位于龙头西路南侧、衡山路东侧、光明大道
北侧以及西沙河西侧，现阶段处于前期办理手续过程中，正在进行文明施工的准备工作。该项目已完
成6米围挡连续封闭，尚未开始建筑物施工和土方开挖，施工方正按照“六个100%”要求进行路面硬化
施工、现场裸露土方覆盖，现场采取了雾炮、小型冲洗设备进行降尘。

经查实，被举报镀锌厂实为山亭区桑村镇东山村祥龙童车配件厂，该厂有铆钉生产线一条，目前
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未发现镀锌工艺设备、镀锌生产原料、镀锌产品等，不存在“任意排放污水，水污
染严重”现象。

该公司于2017年12月进行环评登记备案（备案号：201737040600000079），建设内容为年加工
100T铆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分类，该项目属于第67金属制品加工制造项
中的，仅切割组装的建设项目。2018年5月15日，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到该厂检查，发现该企业院内有
与环评登记不一致的表面处理（镀锌）设备，但未投入使用。5月16日区环保局向该企业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山环责改字[2018]第22号），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场地原状。5
月17日该企业在桑村镇环保所工作人员监督下自行拆除镀锌生产设备。

下一步，山亭区责成桑村镇政府严格按照环境网格化属地管理原则，完善长效管控机制，督促企
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生产加工活动，同时，加大对辖区内企业的巡查监管，杜绝违法行为；由区环
保局责令企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的内容进行建设，杜绝批建不一等违法行为的产生；由区
环保局牵头，加大对全区企业的排查监管，增加日常检查频次，严厉查处批建不一等环境违法行为。

1.经调查核实，所反映的石子厂为华沃（山东）水泥有限公司1×300万吨／年砂石骨料项目，该项
目于2018年2月12日取得峄城区环保局批复（峄环行审字【2018】020号）。于2018年7月21日通过
环保竣工验收。2018年8月24日,我局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1×300万吨／年砂石骨料项目
未生产。根据其提供的验收监测报告表明，通过除尘设施治理后的废气排放可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

2.经调查有个别运输车辆未做防护措施。区交通部门落实源头管理职责，分别到货运源头企业华
沃水泥有限公司和货物运输装载企业进行督促检查，要求规范装载合法运营。

8月24日，滕州市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经调查，荆河公园位于善国南路西侧，善国大桥北首，建于1985年，是滕州市规模较大的公共娱乐

场所。
8月24日晚7点，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人员对荆河公园内的健身娱乐活动进行全方位调查

取证。经过两个小时的巡查，执法人员在公园湖边长廊处，发现一老年男子利用音响设备进行歌唱活
动，声音很响。执法人员要求该男子立即停止扰民行为。该男子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工作，随即收拾高
音喇叭、显示器等设备离开并表示今后不会出现这种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公园管理人员了解到，
晚7点后，公园内大多是广场舞、儿童娱乐的活动，还未出现过直播噪音扰民的活动。

8月25日上午，接到该转办件后，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临城街道中队执法人员赶赴薛城区永福
路区政府后匡泉巷广电小区楼下饭店进行督导，同时，区督查五组人员也赶赴现场进行督导。25日下
午，相邻相亲特色菜馆已安装油烟净化环保装置，佳香饺子馆正在安装。刘记特色菜馆、刘老五狗肉
驴肉馆尚未安装油烟净化设备，油烟污染问题属实。店外地下污水外溢属实。

经现场核实，省道S352郯薛西线(榴园镇路段)自2001年建成通车至今运营17年，已超期服役，道
路破损严重，并且车流量较大，过往运输车辆颠簸易造成抛撒。

8月22日，台儿庄区组织马兰屯镇政府、区环保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转
办件反映的淀粉厂位于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徐庄村东南部，阿里山路北侧，为枣庄市天合化工有限公
司 ，2017 年 3 月 6 日 变 更 为 枣 庄 天 耀 淀 粉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该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4055739424926）、环评批复（台环行审［2013］B-06号）、环保验收（台环验[2013]05号）等手
续齐全。经现场调查，该企业正常生产，没有因环保督察停产，每天早7:00至晚7:00生产。主要产品
为新型助剂（变性淀粉），生产过程中不需用水，因此无工业废水产生，现场也未发现向地下排水。检
查发现南墙外有三处排水管道，两处为雨水排放口，无外排水迹象；一处为空调冷却水及食堂产生的
生活废水，有少量废水流出。厂区南排水沟为徐庄村东西走向排水沟，该企业位于排水沟上游，因长
期未疏通造成生活废水外排不通畅。通过对该企业南墙外生活废水排水口进行现场取样监测，监测
数据显示：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4.4mg/L、氨氮为0.677mg/L，达到Ⅴ类地表水标准，符合农业用水标
准。区委、区政府要求马兰屯镇政府督促该企业于2018年8月23日前将两个排水口进行封堵，保留
雨水排水口一处，对墙南排水沟进行清理疏通。为防止食堂生活污水污染环境，该公司已将内部食堂
清理关闭。

市中区组织税郭镇、区国土资源分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税郭镇鲁王桥村东山分别有石子场和洗沙厂各一家。
2.石子场位于鲁王桥村东山东侧，曾因存在夜间生产扰民现象，被税郭镇联合执法拆除取缔。8月

24日现场核实发现，该石子场内有生产及发电设备，并堆放大量石子。
3.洗沙厂位于鲁王桥村东山西侧，已实施断电，部分设备已拆除，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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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西王庄镇第一时间召集村负责人进行了解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
育，安排专人全程跟踪督促其将残存设备彻底清理整治。下步，区政府责成
西王庄镇、区国土资源分局加大巡查力度，昼夜值班、巡查，设置路障，安装监
控，一经发现，严厉依法查处。

截至8月26日6时，该处药渣已清运完毕。

1.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7家商户限期整改，
并针对每户实际分别制定整改措施。目前，截至8月31日，所涉商户均已完
成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正常使用。

2.加强执法检查。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对该区域商铺的检查力
度，确保所有餐饮行业店铺全部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督促商户定期清理、更
换过滤棉，杜绝类似现象发生。

1.目前，该公司露天存放的物料已全部清运，部分生产设备已拆除，正在
进一步清理。

2.滕州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未落实扬尘治理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

1.责成滕州市环保局对该公司露天存放原料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2.目前，该公司已将露天存放的物料转移至封闭的料棚内。
3.滕州市环保局将督促该公司尽快完成固废及噪声污染治理设施进行验

收，未验收前不得生产。

截至8月30日，该转办件中石子加工点场地清理完毕。同时，张山子镇
政府加强监管，坚决防止死灰复燃现象发生。

1.滕州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责令恢复生
产后立即启动自行监测。

2.滕州市环保局进一步加大对该公司的日常环境监管力度，确保污染治
理设施正常运行，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建局执法人员于8月24日到现场同工地负责人
进行了沟通，要求其对工地内未覆盖的土方进行覆盖，防止造成扬尘污染，并
于24日晚21:30对工地现场进行夜查，未发现夜间施工和噪音扰民问题。目
前，该项目已停止施工。下一步，区政府将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建局
督促施工方严格按照建筑扬尘污染治理“6个100%”标准进行整改，达不到标
准，坚决不予开工，不予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一旦发现有建筑扬尘污
染和噪音扰民问题，坚决予以停工治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责任。同时，进一
步加大对城区建筑工地的日常巡查、夜查力度，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1.针对华沃水泥厂运输石头车辆，8月1日上午，峄城区政府在安监局召
开了专门协调会议，要求交警部门严查超限超载运输车辆，交通部门严查脱
落扬洒车辆。

2.交通部门已联合交警部门安排专门执法队伍到华沃水泥厂内的石子
场，对不覆盖、扬洒运输石头车辆进行严查。

3.峄城区交通部门落实源头管理职责，分别到货运源头企业华沃水泥有
限公司和货物运输装载企业进行督促检查，要求规范装载合法运营。

1.坚持严格监管。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要认真落实网格监管责任，加
大日常巡查力度，杜绝噪音扰民等问题现象发生。

2.做好解释工作。滕州市园林处加强与周边居民的沟通联系，及时做好
解释工作，积极消除影响，主动化解矛盾。

1.8月28日，执法人员到现场核实，下水道淤泥已清挖出来，排污已通畅，
挖出的淤泥已经外运完毕。

2.8月17日，该宿舍楼下刘记特色菜馆业主因邻里纠纷而伤人，公安机关
已介入，8月22日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向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当时还在营业），责令其8月28日前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设备，接到通知
后，该业主就停业关门，截至8月28日17时仍不知去向，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执法人员将密切关注，如果该业主返回重新营业，将立即责令其限期整改，
逾期不整改则予以停业。刘老五狗肉驴肉馆已定做油烟净化设施，8月31日
安装启用。周边其他餐饮店均已安装启用油烟净化设备。

1.针对郯薛线道路破损、道路扬尘严重问题，省发改委、省交通运输厅已
对该路立项改建《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S318郯兰线峄城区仙人洞
至薛城区店韩路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鲁发改交通[2017]564
号），改建后将彻底改变路面扬尘污染问题。

2.公路部门正在对相应路段进行第一次挖补施工，11月底前将完成第二
次施工，共计划挖补9000余平方米、投资100余万元。

3.公路部门将加大清扫力度，在车辆抛撒严重路段增加1名养护人员或
增加清扫时间3小时，最大限度的保持路面清洁。

4.相关部门将加大执法力度，对不覆盖、扬撒运输石头车辆进行严查，顶
格处罚。

8月24日下午2:00，税郭镇、区国土资源分局抽调人员成立联合执法组，
在石子场现场依法查扣了移动式采石设备及移动式柴油发电机，对洗沙厂设
备进行切割拆除，并组织车辆对石子场内石子和洗沙厂设备、原料进行清运，
截至25日下午2:30，石子场和洗沙厂设备已全部拆除并清运完毕，正在对原
料进行清理。下一步，区政府将责成税郭镇加大执法巡查、夜查力度，防止死
灰复燃。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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